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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 州 省 水 利 厅 文 件
黔水监督〔2022〕9 号

省水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水利行业安全生产
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省水投（集团）公司，各市（州）水务局，厅机关各处（室、局），

厅直属各单位：

按照《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贵州省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黔

委厅字〔2022〕16 号）要求，结合水利行业实际，我厅制定了

《贵州省水利行业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贵州省水利厅

2022 年 3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李豪；电话：17785266459；邮箱：gzslajc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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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水利行业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

为深刻吸取近期生产安全事故教训，集中打击水利行业非法

违法生产经营建设、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（以下简称“打非治

违”），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

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视察

贵州重要讲话、有关重要批示精神，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安全生

产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，从践行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高度，坚

决扛起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

维，坚决防控重大安全风险。紧盯水利行业事故易发区域和薄弱

环节，精准发力、标本兼治，以最高标准、最严要求、最硬措施，

深入排查治理各类事故隐患，坚决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，

从严治理纠正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，推动安全

生产责任全面落实、风险防范能力显著提升、安全治理水平不断

提高，确保全省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严厉打击治理水利建筑施工非法违法行为

主要打击治理：

（1）无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相应施工资质的；证照不全、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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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建设的；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以其

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、施工资质的。

（2）高边坡、深基坑、长隧洞、高大渡槽、施工围堰、起

重机械、脚手架、高支模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按规定

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按程序审批的；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

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按程序审批，未组织专家论证

的；现场未进行方案交底及安全技术交底开始施工的，现场违反

方案进行施工的；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防范措施未落

实或发现的安全隐患未按要求及时治理的。

（3）应编制未编制度汛方案和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的；度

汛方案和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没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；未报项

目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。

（4）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（含项目管理、PPP 等模式建设

的相关负责人），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施工员、专

职安全员，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、安全专监等关键岗位管理人

员不到岗履职的；参建单位关键岗位人员非本单位在职人员的。

（5）项目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，或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无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

监督的；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、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业人员，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者经

考核不合格仍从事相关工作的。

（6）建设单位不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项目未取得开工备案

等手续擅自施工的；重大变更未按程序重新报审擅自实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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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建设单位对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

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要求的；要求施工

单位随意压缩合同工期的。

（8）施工单位存在未与工作人员签订合同、未给施工人员

购买保险、未按规定配备安全防范用具等非法用工行为的。

（9）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用

的；施工单位挪用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。

（10）现场管理混乱和施工作业人员违章作业、违章指挥、

违法劳动纪律的。

（11）发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

位的；工程项目肢解发包，违规指定分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的；

施工单位出租出借资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，挂靠其他单位和个人

资质承揽工程的。

（12）瞒报谎报事故，以及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不按规定期

限予以整治的。

（13）其他有关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严厉打击治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非法违法行为

主要打击治理：

（1）已成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、技术、巡查“三个责任人”

未落实的；防汛责任不明确的。

（2）监测预报预警、调度运用方案、防汛应急预案“三项

基本措施”未落实的；应急预案未演练，人员转移避险路线不明

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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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未对大坝、机电设备的安全状况进行监测、巡视或不

满足规定要求的。

（4）水库大坝、溢洪道、启闭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；挡水

建筑物存在裂缝、漏洞、管涌等严重影响安全未及时进行修复的。

（5）水库水电站违规蓄水、不执行防汛调度命令、擅自超

汛限水位蓄水的；病险水库在主汛期未按规定空库运行的。

（6）水库水电站未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的；未做

好人员、物资等度汛准备工作的。

（7）纳入除险加固计划且资金已落实的病险水库未及时治

理的。

（8）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有违章建筑的。

（9）小电站、小山塘等“小散远”工程未落实安全责任人

或管理不善的。

（10)其他影响水利工程运行安全的非法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严厉打击治理水利行业其他非法违法行为

主要打击治理:

（1）无有效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的；超范围、超时限、超

采量、超船数采砂，危及重要水工程、防汛安全等非法采砂行为。

（2）违法向江河、湖泊、溪沟、库区排放油类、尾矿、废

渣的；渣场、尾矿库非法占用河道的；含重金属的渣场未采取截

洪、截污、防渗措施，严惩威胁周边及下游饮用水源的；倾倒生

产生活垃圾或其他废弃物造成水质污染的。

（3）违规使用非阻燃材料搭建装修的；违规动火动焊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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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的；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通道、安全

出口的；消防设施、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的；未组织消防演练的。

（4）食堂厨房使用燃气不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和安装后不

能正常使用的。

（5）临水临崖、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缺少安全防护设施的；

（6）超资质范围承接水利工程勘测设计任务的；勘测作业、

勘察设计过程中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、水利技术标准强制

性条文和操作流程等行为的。

（7）其他有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时间步骤

本次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，从即日起到 10

月底结束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、自查自纠阶段（3-4 月）

各地各单位要立即进行动员部署，组织、督促全省水利系统

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，并边排查、边打击、边整治。

（二）全面检查、集中打击阶段（5—9 月）

各地各单位集中围绕排查出来的问题、隐患和线索，对发现

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集中打击，严惩一批典型非法违法

行为，全面整治安全隐患，建章立制从严加强安全管理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、巩固提升阶段（10 月）

各地各单位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深入总结分析专项行动中发现的

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，找准影响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弱项，

采取强有力措施补短板，健全长效机制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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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三个阶段自查、督查、整改、打击、建章立制压茬推进，

不绝对分割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省水利厅不再单独成立“打非治违”

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厅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统筹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

专项行动有关工作；成立以厅级领导为组长的督导组，分 9 个市

州分片督导（分组方案详见附件 1）。各地各单位要比照成立领

导小组或工作专班，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，确保“打非治违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实施联动整治。各地各单位要将开展“打非治违”专项

行动与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相结合，与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相

结合，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，推动水利行业安全生产

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。要加强与当地执法部门的沟通联

系，建立健全联动机制，确保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合法合规、规

范开展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，加强宣传报道，鼓励和引导广

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内部职工报告重大风险隐患，举报非法违法生

产经营建设、违规违章行为。

（三）严肃问责问效。各地各单位要把“打非治违”作为安

全生产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以及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等次评定的

重要参考。要严格督导考核，加强“打非治违”工作巡查检查，按

月报送工作开展情况。对未达到目标要求的，给予约谈、警示、

通报等，典型问题公开曝光。对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违法违规违纪

行为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要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，瞒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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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法从重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细化行动方案。省水投（集团）公司、各市（州）水

务局、省水文水资源局、贵州水利院有限公司要结合实际制定本

单位专项行动方案，于 4 月 8 日前报厅监督处。厅安全生产领导

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专项行动方案。

（二）加强督导检查。督导组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督导检查，

专项行动期间要实现对督导市州县域的全覆盖。督导要突出重

点、抓住关键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。可参考水利行业常

见重大风险隐患督导检查清单（详见附件 2）开展督导检查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专项行动期间，请各督导组、省水投

（集团）公司、各市（州）水务局、省水文水资源局、贵州水利

院有限公司认真梳理工作开展情况并填写附件 3，每月 26 日前

报送省水利厅监督处。其他各单位有好的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可

随时报送。

附件：1.省水利厅领导分片督导检查分组方案

2.水利行业常见重大风险隐患督导检查清单

3.水利行业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统计表

抄送：省安委办

贵州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2年3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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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省水利厅领导分片督导检查分组方案

第一工作组：负责贵阳市

组 长：周登涛（厅党组书记、厅长）

成 员：杨光檄（厅监督处处长）

罗 恒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主任）

联络员：罗 恒（联系电话：1380949165）

第二工作组：负责遵义市

组 长：王开禄（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）

成 员：邓 卿（厅河湖长处处长）

张 亚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副主任）

联络员：张 亚（联系电话：13984370688）

第三工作组：负责安顺市

组 长：吴 春（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）

成 员：杨春友（厅建设处处长）

朱 明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研究员）

联络员：朱 明（联系电话：138850017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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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工作组：负责黔南州

组 长：喻兴铸（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）

成 员：吕 涛（厅规划计划处处长）

胡兴昕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，

安全与稽查科科长）

联络员：胡兴昕（联系电话：15086014748）

第五工作组：负责黔东南州

组 长：曾信波（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）

成 员：马荣宇（厅节约用水处处长）

陈 勇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纪检委员）

联络员：陈 勇（联系电话：13984410807）

第六工作组：负责毕节市

组 长：易 耘（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，厅总工程师）

成 员：陈开军（厅农村水利水电处三级调研员主持工作）

陈义东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，

质量管理科科长）

联络员：陈义东（联系电话：1827523834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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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工作组：负责六盘水市、黔西南州

组 长：杨 勇（厅二级巡视员，厅水保处处长）

张 涛（厅运行管理处处长）

蔡华频（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，一级调研员）

胡 玥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高级工程师）

联络员：胡 玥（联系电话：13312216994）

第八工作组：负责铜仁市

组 长：熊发荣（厅总规划师）

韦 零（省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发展局局长）

颜 勇（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中心高级工程师）

联络员：颜 勇（联系电话：1388579555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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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水利行业常见重大风险隐患督导检查清单

序号
重点部位或
管理环节

检查内容
检查结果及
问题描述

一 在建水利工程

1
高边坡、深

基坑

1.是否编制专项开挖支护施工方案；

2.是否自上而下开挖；

3.是否有明显的破碎、掉块等情况。

2 隧洞施工

1.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；

2.是否有人员进出洞记录；

3.是否有围岩或喷锚支护存在开裂、变形、掉

块、涌水等；

4.是否在隧洞进出口设置安全防护棚；

5.是否对洞内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、监测。

3 脚手架工程

1.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；

2.是否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搭设脚手架，并设置

扫地杆、剪刀撑、连墙件等；

3.是否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；

4.是否挂设安全防护网。

4 模板工程

1.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；

2.是否达到混凝土强度规定值再拆除承重模

板。

5 临时用电

1.是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；

2.是否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；

3.是否有电工（特种作业人员）负责管理、巡

查；

4.电缆线是否破损裸露、缠绕钢管脚手架、沿

地面铺设；

5.配电箱是否有接地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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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油库

1.是否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；

2.是否有避雷、接地系统；

3.是否封闭管理，设置遮阳棚；

4.油库与建筑物的防火距离是否满足规范要

求。

7 起重设备

1.操作人员、指挥人员（特种作业人员）是否

持证上岗；

2.塔机是否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检验合

格证，并挂明显位置。

8 度汛

1.是否编制《防洪度汛方案》《超标准洪水应急

预案》并报主管部门备案；

2.是否开展防洪度汛演练；

3.度汛水位以下库内是否还有未搬迁居民；

4.是否设置逃生路线图和指示标牌。

9 高临边防护

1.是否设置有不低于 1.2m 安全防护栏；

2.安全防护栏是否有三根横杆、立杆间距不大

于 2m，设有挡脚板；

3.安全防护栏是否设置安全防护网；

4.安全防护栏是否稳固，不摇晃。

10 消防

1.是否在宿舍、办公用房、厨房、油库等消防

重点部位设置消防设施、配备消防器材，

2.厨房是否配备燃气泄露报警装置；

3.是否在油库旁配备消防砂、消防铲、消防桶。

二 已建水库水电站

1 人员管理
1.水库防汛“三个责任人”（行政、防汛技术、防

汛巡坝）是否落实及公示。

2 方案管理

1.是否落实“三个重点环节”：水雨情测报、水库

调度运用方案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（防汛）应

急预案；

2.是否编制超标洪水应急预案；

3.是否进行防汛演练。

3
大坝安全

鉴定

1.大坝安全鉴定三类坝，是否未采取空库或限

制水位运行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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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挡水建筑物

（大坝）

1.是否变形、塌陷、裂缝、渗漏等；

2.土石坝是否存在下游量水堰渗流量变化异常

情况；

3.是否存在坝体上游坝面凹陷、破损，下游排

水棱体无法正常排水等。

5
泄水建筑物

（溢洪道）

1.是否坍塌、破损、裂缝影响正常使用；

2.是否有杂物堵塞影响泄洪。

6

放水建筑物

（放水涵、

管）

1.是否变形、塌陷、堵塞、渗漏等。

7
金属结构及

机电设备

1.是否能正常启闭；

2.溢洪道闸门是否配备备用电源。

8
工程管理

范围

1.工程管理范围内的防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是

否完善；

2.是否对坝区进行封闭管理；

3.是否在坝区及库区设立警示标志标牌。

9 管理设施
1.水雨情监测、安全监测、防汛交通物资与通

讯等管理设施是否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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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水利行业安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： 填表时间： 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 审核人:

序

号

行为类型 无证、证照

不全、证照

过期（家/

次）

超许可生

产经营

（家/次）

关闭取

缔后非

法生产

经营（家

/次）

拒不执

行监管

（监察）

指令（家

/次）

瞒报谎

报生产

安全事

故（家/

次）

其他非

法违法

行为（家

/次）

吊销证

照数

（个）

停业整

顿数

（个）

关闭取

缔数

（个）

行政处罚

金额（万

元）

联合惩

戒数

（家/

次）

行政（刑

事）拘留

人数

1 建筑施工

2 运行管理

3 其他


